
台商於中國大陸面臨土地強制收回及補償
注意事項 

一、 土地徵收補償 

中國大陸《土地管理法》所稱「徵收補償」之內涵1，

係指對「農村集體所有土地」進行徵收並予以補償之意。

依據《物權法》、《土地管理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

例》其「徵收程序」及「補償費用及範圍」如下2： 

(一) 徵收程序： 

1. 市、縣人民政府訂定徵收土地方案，經有核准權機關

核准。

2. 在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鄉、村予以公告徵收土地。

3. 擬定並公告補償、安置方案，聽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及農民意見。

4. 補償、安置方案經有核准權機關核准。

5.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使用權人持土地權屬證書，於

公告期限內，至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辦理徵地補償登

記。

6. 實施補償安置方案並交付土地。

(二) 補償費用及範圍3： 

1. 徵收土地，按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

2. 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

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

3. 土地補償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徵收前 3年平均年產值的

1《物權法》第 42條。 

2《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 20 條、第 25 條。 

3《土地管理法》第 47條。 



6至 10倍。 

4. 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

耕地被徵收前 3年平均年產值的 4至 6倍。但每公頃

安置補償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徵收前 3年平均年產值的

15倍。 

5. 每公頃土地補償費及安置補償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

地被徵收前 3年平均年產值的 30倍。 

6. 被徵收土地上的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標準，由省、自

治區、直轄市規定。 

二、 房屋之徵收補償 

依據《土地管理法》以及《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

償條例》整理重點如下： 

(一) 政府為徵收補償之主體4：可以委託房屋徵收實施單位

（不得以營利為目的）承擔房屋徵收及補償之具體工作
5。 

(二) 徵收與補償之對象為「房屋所有權人」6。 

(三) 補償包括7： 

1、 被徵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於房屋徵收決定公

告之日被徵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 

2、 因徵收房屋造成搬遷、臨時安置的補償。 

3、 因徵收房屋造成停產停業損失的補償。 

(四) 拆遷租賃房屋，如租賃合同對拆遷補償款分配有所約定

者，按雙方約定執行。 

(五) 被徵收人對徵收決定或補償決定不服，可以依法申請行

                                                 
4《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下稱徵收補償條例）第 4 條。 

5《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 5條。 

6《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 2條。 

7《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 17條。 



政復議，也可以提起行政訴訟8。 

三、 就土地使用權而言，人民政府若欲取回，係以收回方式為

之。 

依據中國大陸《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國有土地上房

屋徵收與補償條例》以及《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

讓暫行條例》重點整理如下： 

(一) 人民政府可以強制收回土地使用權者，有下列情形： 

1、 以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進行房地產開發的，滿

2 年未動工開發。(但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或有關部

門的行為或動工開發必須的前期工作造成動工開發

遲延的除外9
) 

2、 未按照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之規定、期限及城市規

劃要求開發、利用、經營土地而情節重大10。 

3、 房屋被依法徵收，被徵收房屋所占用範圍內的國有

土地使用權隨房屋收回11。 

4、 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12。 

5、 為實施城市規劃進行舊城區改建，需要調整使用土

地13。 

6、 土地出讓等有償使用合同約定的使用期限屆滿，土

地使用者未申請續期或者申請續期未獲批准14。 

7、 因單位撤銷、遷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劃撥的國有

土地。 

                                                 
8《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 14條、第 26條。 

9《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 26 條。 

10《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 17條。 

11《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 13條。 

12《土地管理法》第 58條。 

13 同註 12。 

14 同註 12。 



8、 公路、鐵路、機場、礦場等經核准報廢的15。 

(二) 前述 1.、2、6、7 之情形，為無償之收回，人民政府並

未給予補償；而 4、5之情形，則給予適當補償。 

(三) 在土地使用期間屆滿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土地，

根據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實際年限和開發土地的實

際情況給予相應的補償16。 

資料來源：本資料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整理。 

註：上開流程為台商於中國大陸面臨土地強制收回及補償時，所需遵

守之一般流程規定，台商仍須按投資產業及投資地區之不同，遵

守其他相關法律。 

 

                                                 
15 同註 12。 

16《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 20 條。 


